
高醫志工隊 115 年第一期招募志工錄取公告 

錄取名單： 

林○玉、汪○珍、李○燕、楊○玉、戴○正、江○雄、王○祺、吳○玲 

朱○洋、王○翔、連○菁、簡○芳、黃○全、顏○惠、戚○瑩、高○軒 

邱○修、孫○梅、黃○娟 

【未在錄取名單者，表示未錄取，亦感謝您的報名】 

 

1. 請錄取志工配合參加 4/8(三)8:00-16:30 新進志工職前教育訓練 4/11(六)8:30-

16:30 的衛生保健志願服務特殊教育訓練。並請協助連結下列網址回覆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YVhGldRwaSawHnU5IlatwShy39MEb_cICo

jEylUD0I/edit 

2. 預計幫錄取志工夥伴於受訓當日安排胸部 X 光檢查，故煩請志工夥伴受訓

當日攜帶健保卡及身份證以利完成胸部 X 光檢查。 

 

◆ 新進志工職前教育訓練當日攜帶文件： 

1.3 張 1 吋照片(製作正式及見習志工識別證、製作衛生保健特殊教育訓練證書) 

2.健保卡及身分證(進行胸部 x 光檢查需使用) 

3.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若無志願服務紀錄冊則不需繳交) 

4.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證書影本及衛生保健志願服務特殊教育訓練證書影本(若有請

於 4/8 日一併繳交) 

◆ 提醒新進志工需於 4/8 前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及參加 4/11 衛生保健特殊教

育訓練 

根據志願服務法之規定，從事志願服務工作之志工宜配合完成志願服務基礎

教育訓練（6 小時）及衛生保健志願服務特殊教育訓練，方能申請志願服務紀錄

冊及協助辦理保險事宜，若您尚未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或您的紀錄冊非衛生保健

類核發，請您於見習期間配合完成相關教育訓練；以下提供基礎教育訓練及衛生

保健特殊教育訓練完成方式供參- 

(1) 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6 小時)：至「台北 e 大」教育訓練平台搜尋「志工

基礎教育訓練」。 

(2) 衛生保健特殊教育訓練課程(6 小時)：需參加 4/11（六）於啟川大樓六樓第

二講堂辦理衛生保健志願服務特殊教育訓練，請夥伴詳閱衛生保健志願服務

特殊教育訓練簡章。 

若有問題請洽張雅惠社工師(聯繫電話：07-3121101#5251 或 5254) 


